附件2

市属国有企业投资中心专家申请承诺函
投资中心：  

本人         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担任市属国有企业投资中心投资咨询专家。本着诚实信用原则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  

一、关于申请材料真实性的承诺
本人保证所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明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工作履历、业绩证明等）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伪造、变造、隐瞒或虚假陈述等行为。

二、关于执业行为合规性的承诺

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，本人在近3年内（即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未收到以下违规违纪行为处罚： 

1.未因执业行为（含咨询、评审、评估、评标等工作）受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、行业自律组织通报批评； 

2.未被相关主管部门约谈诫勉；  

3.未被依法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存在其他严重失信行为。  

三、关于承诺失实责任的承诺

若因本人提交材料不实、承诺内容失实或隐瞒相关情况，导致不符合专家入选条件的：

1.本人认可并接受取消我申报资格的决定；

2.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及不利影响的后果。  

承诺人（手写签名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